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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綱 



手機票證方式搭乘高鐵 

•以手機票證方式搭乘高鐵者，請於搭乘
日出站時臨櫃取得或透由網路下載購票證
明，倘當事人自行於網路下載購票證明，
請於該證明簽名後作為報支憑證。(行政
院主計總處104年5月6日主會財字第
1041500063B號書函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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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修正事項(一) 



 
手機票證方式搭乘高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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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櫃取得 



 
手機票證方式搭乘高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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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路下載購票證明 



報支廉價航空機票費(行政院主計總處
104年7月13日主預教字第1040010646號
書函) 

•廉價航空機票報支項目，可比照一般航空機票內含
之必要項目辦理(如限額之行李托運費、餐飲費、
非屬特殊需求之選位費及手續費等)，惟其報支總
金額仍應低於一般航空機票款 

•至其餘可選擇項目(如選位費、毛毯、眼罩等)，考
量非屬搭乘飛機之必需，不得報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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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修正事項(二) 



專題演講之相關費用: 

•邀請之講座、專題演講及兼職人員，得參照國
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，覈實支給交通費及住
宿費，惟不得另行支給雜費(行政院主計總處104
年11月9日主預字第1040102334號函) 

•專題演講人員之書面演講資料應一併納入支給
內容(即專題演講費)考量，不得再另以稿費名義
支給(行政院主計總處104年10月13日主預字第
1040102155號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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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修正事項(三) 



配合行政院修正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
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(104年7月15日生效) 

 

•明訂出席專家學者交通費及住宿費:邀請之學者專家
如係由遠地前往(30公里以外)，邀請機關學校得衡酌
實際情況，參照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 規定，
覈實支給交通費、住宿費(不支給雜費) 

•係按物價指數酌予調增稿費各項基準，支給基準請參
閱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稿費支給基準數額表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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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修正事項(四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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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

•行政院修正「支出憑證處理要點」，並修正名稱
為「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」，並自105年3月3日
生效。 

•支出憑證係透過網路下載列印者，應由經手人簽
名，即透過網路列印之支出憑證，均應由機關經
手人簽名負責。 

•統一發票如採電子發票開立者，依電子發票實施
作業要點規定由營業人提供或機關自行下載列印
之電子發票證明聯，均得作為支出憑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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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修正事項(五) 



統一發票 

•統一發票應記明下列事項:營業人之名稱、地址
及其營利事業統一編號、品名及數量、單價及
總價、開立統一發票日期、買受機關名稱或統
一編號 

•前項各項如記載不明，應通知補正，不能補正
者，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，並簽章證明之。如
品名僅列代號者，應由經手人加註品名並簽名
證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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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憑證報支注意事項 



 買受人、日期、品名、數量、單價、金額及大
寫金額等統一發票書寫錯誤者，退還廠商更正
或重新開立發票(大寫金額書寫錯誤者，請廠
商重新開立) 

 二聯式統一發票:應檢送收執聯 

 三聯式及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:應檢送收執聯，
如有扣抵聯應一併附上，扣抵聯不得單獨報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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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憑證報支注意事項 

統一發票 



 紙本式電子發票:向廠商洽取紙本電子發票(感
熱紙)報支經費時，請於發票或申請動支經費
文件等註記發票字軌，俾利模糊時查考之用。
(倘發生模糊，可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
平台查詢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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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憑證報支注意事項 

統一發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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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憑證報支注意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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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於發票上註記發票字軌號
碼，俾利模糊時查考之用 

買賣雙方統一編號號碼 

需清楚標示貨品名稱、數
量及單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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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統一發票僅列示
貨品代號，應由經
手人加註貨品名稱，
並簽名證明 



收據 

•商店收據應記明下列事項(1)]收據名
稱(2)買受人之抬頭(3)開立收據之日
期(4)摘要(品名) (5)數量 (6)單價 (7)
總價 (8) 合計之中文大寫數 (9)店章 
(10)商店地址(店章內未載明者) (11)
營利事業統一編號(店章內未載明者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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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憑證報支注意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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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憑證報支注意事項 



國外支出憑證 

•國外或大陸地區、香港、澳門出具之支出憑證 
如有不能完全符合支出憑證處理要點之有關規定
者，得依其慣例提出相關憑證，並由申請人或經
手人加註說明，並簽名(第20點)。 

•支出憑證列有其他貨幣數額者，應註明折合率，
並檢附兌換水單或其他匯率證明。(第18點) 

•發票、收據之品名欄或其它相關憑證若以原文
書寫者，請擇要譯註中文並簽章(第19點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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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憑證報支注意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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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憑證報支注意事項 



不同經費來源共同分攤之支付款項，其單據不能分割者，應
加具支出科目分攤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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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憑證報支注意事項 



單據遺失 

•發票如有遺失，請向廠商索取存根聯影本，加註「與正本相符』
字樣，加蓋廠商統一發票專用章並加註無法取具正本原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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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憑證報支注意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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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憑證報支注意事項 
無法取得單據 

支付項應取得收據、統一發票或相關書據，惟因特殊情形不能取得者，經手
人應開具「支出證明單」，並依式填妥單價、數量、金額及書明不能取得原
因，經經手人簽章後，據以請款。 



常見錯誤 正確作法 

以影本發票報支 應以發票正本核銷，如遺失正本，請向
廠商索取存根聯影本，註明「與正本相
符」字樣，加蓋廠商統一發票章，並請
加註原因及簽名。 

用三聯式統一發票之扣抵聯報
支 

學校並非營利單位，營業稅無需扣抵，
所以索取二聯式即可，若廠商只有三聯
式的發票，報支時需將第二聯(扣抵聯)
及第三聯(收執聯)一併黏貼結報。(至少
應檢附收執聯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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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憑證常見錯誤態樣 



常見錯誤 正確作法 

缺少買受人，或買受人多加了
單位名稱 

發票及收據買受人應為「國立彰化師範
大學」，勿加上系、所、單位等名稱 

學校統一編號錯誤 學校統編為「58815502」 

發票日期為以前年度 發票應於開立年度完成報支，遇有特殊
情形需報支以前年度單據，應專簽奉核
後辦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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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憑證常見錯誤態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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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憑證常見錯誤態樣 

常見錯誤 正確作法 

發票未填寫單價、數量 
品名僅書寫「文具一批」、
「耗材一批」 

記截不明，應予補正，並由經手人簽章 
應檢附明細資料(如出貨單、估價單) 

發票內容、數量乘算單價之計
算錯誤或小寫金額錯誤 

請廠商更正並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或廠
商負責人章 

漏列稅款金額 核銷金額應為含稅金額 

報支金額少於發票或收據金額 請於發票加註「實支」字樣，並由經手
人簽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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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憑證常見錯誤態樣 

常見錯誤 正確作法 

收據蓋「統一發票專用章」 廠商為統一發票使用戶，應開立發票，
不得開立普通收據 

外國貨幣未註明折合率，未附
兌換水單或其他匯率證明 

外國貨幣請註明折合率並附兌換水單或
其他匯率證明 

外文單據未擇要譯註中文 外國單據應由經手人擇要譯註中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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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憑證常見錯誤態樣 

常見錯誤 正確作法 

紙本電子發票(感熱紙)未於發
票或申請動支經費文件註記發
票字軌號碼 

各單位取據紙本電子發票(感熱紙)報支
經費時，應於發票或申請動支經費文件
等註記發票字軌號碼，發票毋需再另行
影印 

出貨單、估價單、劃撥收據、
結匯水單非為正式收據 

報支時應檢附原始憑證(發票或收據) 

應先請購後核銷案件，請購日
期在發票日之後 

先請購後核銷案件，發票日期應於請購
核准日後 



常見錯誤 正確作法 

憑證粘貼時常會重疊粘貼遮住
金額、日期 或抬頭等，使憑證
無法完整呈現 

憑證應整齊粘貼於粘存單，同時應避免
重疊粘貼遮住金額、日期 或抬頭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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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憑證常見錯誤態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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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支金額少於收據或發票金額，應加註
「實支」金額，並由經手人簽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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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據蓋「統一發票專用
章」，應請廠商開立統一
發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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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據章未標示廠商統一編號時，請
於上方統一編號欄載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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憑證正確粘貼方式 



35 

憑證錯誤粘貼方式 



配合事項(學校經費) 
     ★資本支出請購請於105年10月31日前提出。 

     ★經常性採購請於105年12月15日前完成請購程序， 

    105年12月20日前完成報支。 

  ★員工待遇、加值班費、差旅費等，至遲於106年1 

    月3日中午12時前報支完竣。 

  ★年終憑證多，請注意公文流程及時效性，必要時  

    請親送辦理並續為追蹤至結案。 

  ★已發生權責需辦理保留，依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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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決算業務宣導 


